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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疆 维 吾 尔 自治 区财 政 厅

公开招标发行 2θ”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

融资一般债券 (四期 )信息披露文件

一、债券概况

(一 )基本情况

在国务院批准的总限额内,⒛”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

融资一般债券 (四期 )发行规模为 18.8亿元,期限为 7年期,品

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。债券每年付息一次,最后一次利

息随本金一起支付。债券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

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市流通。

表⒈ 拟发行的 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(四期)概况

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(四期 ) 2022年
债券名称: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 (十期 )

发行规模 : 人民币 188亿元

债券期限:

债券利率:

付息方式: 每年付息一次,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

(二 )发行方式

⒛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(四期 )通过

公开招标方式发行。新疆财政厅通过
“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

”



组织招投标工作,参与投标机构为 2091-202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地方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。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《关于印发<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>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印发

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发行兑付办法〉的通知》、《关

于发行 2胧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(四期 )

2̄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(十期 )有关事宜的通知》。

(三 )募集资金投向说明

本期一般债券全部为再融资债券,用 于偿还到期的一般债券

本金。本期一般债券的本息偿还资金纳入新疆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,

由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。

表⒉ 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(四期)拟偿还债券概况

二、信用评级情况

经新疆财政厅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,

⒛2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(四期 )信用级别

均为 AAA级。在债券存续期内,新疆财政厅将委托联合资信评估

股份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。

三、地方经济状况

近年来,新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,制定了 《新疆

债券简称 债券全称
发行金额
(亿元 )

票面利

率 (%)
起息日

期

到期 日

期

使用本期

债券 (亿

元 )

15新疆

债 22

⒛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政府一般债券 (十一

期 )

11 1 3 45
2015-08

-07

80一  
 
7
J

0
乙

 
 
n
υ

ο
乙
 
 
_

n
υ
0
乙

23

15新疆

债 30

⒛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政府一般债券 (十五

期)

53 2620 3 55
2015-09

-16

2022-09

-16
165



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⒛35年远

景目标纲要》,新疆将深化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推进
“三去一

降一补
”,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新一轮传统产业重大技术改造

升级工程,推动化工、纺织、有色、钢铁、建材等传统产业工艺

改进和提质增效,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、智能化和绿色化。
“
十三

五
”
期间,作为调结构、促转型的抓手,新疆形成了以新材料、

新能源、高端装备制造、节能环保、生物和生物医药、新一代信

息技术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,五年来,战略性新兴产业工

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2%以上,占全自治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

8.47%。
“
十四五
”
期间,新疆将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,

推动服务业数字化;实施旅游兴疆战略,优化旅游产业布局,提

升旅游承载能力,扩大旅游产品供给,打造旅游特色品牌;促进

生产性服务业提档升级,加快发展商贸物流、电子商务、金融服

务、信息通信和软件、科技服务、法律服务等服务业,推动现代

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、现代农业深度融合;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提

质扩容,加快发展医疗健康、育幼、文化、体育、家政、物业等

服务业,加强公益性、基础性服务业供给,提升传统服务业,加

快发展健康服务业,培育托育服务业,发展文化体育产业,发展

壮大家政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。整体来看,对
“一带一路

”
建设

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将有利于发挥新疆地缘和资源等独特

优势,吸引各类资本参与新疆经济发展、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

发利用,有利于新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,加快优势资源转换进程 ,

促进地区经济发展。
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



和⒛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各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人民政府网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。

四、地方政府经济、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

一、地方经济状况

2019-2021年经济基本状况

年份
⒛19年 2020年 2021年

地区生产
`总
值 (亿元 ) 13,59711 13,79758 1598365

地区生产丿总值增速 (%) 62 34 70

第一产业 (亿元 ) l,78175 l,98128 235606

第二产业 (亿元 ) 4,79550 4.74445 596736

第三产业 〈亿元 ) 7.01986 7,071 85 766023

产业结构

第一产业 (%) 131 144 147

第二产业 (%) 353 344 374

第三产业 (%) 516 ●
乙

t
, 479

固定资产投资 (亿元 )

进出口总额 (亿美元 ) 23709 21387 24298

社会消费品零售J总额(亿元 ) 3,36161 3,06255 3,58462

城镇 (常住 )居 民人均可支
配收入 (元 )

34.664 34,838 37.642

农村 (常住 )居 民人均纯收

入 (元 )
13,122 14,056 15,575

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(上年 =

100)
10190 101 50 1012

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
(上年 =100)

9850 9160 1194

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
(上年 =100)

10000 9340 l150

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(本

外币) (亿元 )
23,29300 24,82470 26,66210

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佘额 (本

外币) (亿元 )
19,96010 22,37760 25,50860

二、财政收支状况 (亿元
(一 )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刂攵支

⋯
⋯

20 9年 2020年 2021年

全 区 区本级 全 区 区本级 全 区 区本级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l,57763 25940 I,47721 24846 161861 29015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,32232 l,10801 5,53912 l,16232 5,37691 1.19789





⒛23年 以后需要偿还的到期政府债务辊50.7亿元,占全部政府债

务的 71.89%。 2m0-⒛22年新疆债务集中偿付压力不大。
(二 )加强债务管理和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

自治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 ,

严控政府隐性债务增量,积极防范和化解地区债务风险。新疆政府

性债务规模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,债务规模适度,风险可控。

从债务期限结构来看,⒛21~2024年新疆政府每年偿还负有偿还责

任的债务占比分别为 8.41%、 8.79%、 11。⒕%、 6,⒆%,债务集中

度相对较低,期限结构较为合理。从债务逾期率来看,目 前新疆政

府债务均无逾期情况,历史偿付记录较好。自治区党委、人民政府

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,积极采取有效措施,不断完善债务

管理制度,着力控制债务规模,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。

一是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。为防范和化解地方

政府性债务风险隐患,确保财政平稳运行,新疆出台了 《关于加

强自治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(新政发 ⒛ 14〕 82号 )、

《关于做好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的意见》(新财预〔⒛ 16〕

19号 )、 《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暂行办法》(新财预

〔⒛16〕 8号 )、 《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(试行 )》 (新

财预〔2019〕 8号 )、 《关于印发自治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(新财预 〔⒛16〕 142号 )、 《自治区地方政府专项债

务预算管理办法》(新财预 〔⒛16〕 143号 )、 《自治区地方政府性

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(新政发函〔⒛ 17〕 122号 )、 《关于转发<

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)的通知》

(新财预〔⒛ 18〕 36号 ),这些文件对政府债务的举借主体、举借

程序、债务资金使用管理、风险评估及预警、债务报告及公开等



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,为 自治区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奠

定了制度基础。

二是细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,严控债务增量。(1)实行地

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,严控地区隐性债务增量。自⒛18年期新疆

不再下达固定资产投资任务分解,新财预〔⒛18〕 11号文亦提出
“
各

部门单位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规举债,必须做到 2018年和今后

违规举债零增长,倒查责任、终身问责
”。(2)有序推进地方政府

债券发行,强化政府债务预算管理。新疆财政厅近年积极推进地

方债发行,并及时出台《关于印发<试点发行自治区地方政府棚户

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新财预〔⒛18〕 37号 ),进一

步拓展专项债券发行渠道;按照新财预〔2016〕 1娌 号、143号文、

新财预〔2018〕 33号 以及《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(试

行 l,l(新财预 〔⒛19〕 13号 ),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和还本

付息约束。(3)构建债务风险预警机制,加强高风险地区监管。

按照新政发函〔⒛17〕 122号 等文件要求,新疆以债务率、偿债率、

利息负担率、综合债务率等指标为重点,将逐步建立各地州债务

风险常态化监测、管理系统,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,防范地方债

务风险。

三是实行政府债务预算管理。按照预算法的要求,根据财政

部的工作部署,出 台《自治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(新

财预 〔⒛16〕 142号 )、 《自治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

(新财预 〔⒛ 16〕 143号 ),逐步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,

将政府债务限额、新增债券安排的支出、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及发

行费用全部纳入预算中;根据 《自治区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



项债券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新财预 〔⒛18〕 143号 ),将专项债

券收入、支出、还本付J息及专项收入全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

理,严格将专项债券发行与项目一一对应,强化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管理,强化人大监督和预算约束作用。

四是构建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。以债务率、偿债率、利

息负担率、逾期债务率、综合债务率等指标为重点,对政府性债

务的规模、结构和安全性进行监测和评估,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,

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针对部分或全部地州市开展多次。对债务风险

较高市县进行风险预警通报,督促加大偿债力度,逐步降低债务

风险,确保全区政府性债务规模适度、风险可控。同时,不断健

全政府性债务动态监管机制,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

面分析报告,将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纳入常态化管理。

五是加强高风险地区监管。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,将建立债

务化解规划和应急处置预案,以及责任追究机制。要求高风险地

区全面掌握资产负债、还本付息、财政运行等情况,及时跟踪风

险变化,制定债务化解规划和应急处置预案,切实防范风险演变。

当政府债务难以自行偿还债务时,要及时上报,本级和上级政府

要启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,切实化解债务风

险。同时根据列入风险预警和风险提示名单的地州市及政府债务

风险状况、债务风险防控努力程度等情况,对相关地州市进行约

谈,对约谈后一年内仍无明显改善或风险进一步加大的地州市以

及连续两年被约谈的地州市进行全自治区通报。列入风险预警名

单的高风险地区,原则上不得新增政府债务余额。若债务规模得

不到控制、债务率不降或继续上升的,自 治区将扣减转移支付资



金。

六是积极化解存量债务,妥善处理或有债务。对清理甄别后

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,属于公益性项目债务的,由

各地政府统筹安排包括债券资金在内的预算资金偿还,必要时可

以处置政府资产。属于非公益性项目债务的,由举借债务的部门

和单位通过压减预算支出等措施偿还,暂时难以压减支出的,可

用财政资金先行垫付,并在以后年度部门和单位预算中扣回。地

方政府新发生或有债务,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外债转贷范围内,

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相关责任。对确需依法代偿的或有债务 ,

各地政府要将代偿部分的资金纳入预算管理,对违法违规担保的

或有债务,由政府债务人与债权人共同协商,重新修订合同,明

确责任,依法解除担保关系。

七是建立和完善债务报告和公开制度。一是改进债务报告制

度。在原有政府债务月报、季报、年报的基础上,按照中央加强

政府债务管理新的精神,进一步明确存量债务和新增债务的填报

口径、统计查询、上报时限等要求。二是按照地方政府性债务信

息公开办法的要求,进一步明确了债务信息公开主体,公开范围

和内容,公开方式和要求,要求各地及时公开本地区政府债务的

举借、使用、偿还等信息。




